
資助小學教師提早退休計劃 2007          
常見問題及解答 

 

問  1：  如 果 特 殊 學 校 同 時 有 中 、 小 學 部 ， 教 師 應 申 請 中 學

的 還 是 小 學 的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， 還 是 任 擇 其 一 ？ 如 果

教 師 同 時 任 教 中 、 小 學 部 時 ， 他 們 是 否 可 以 同 時 申

請 兩 個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？  

答  1：  特 殊 學 校 如 果 同 時 有 中 、 小 學 部 ， 其 教 師 應 按 本 身

任 教 的 學 部 ， 申 請 相 應 的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， 即 中 學 部

的 教 師，申 請 中 學 的 提 早 退 休 計 劃；小 學 部 的 教 師 ，

申 請 小 學 的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。 如 果 教 師 同 時 任 教 中 、

小 學 部 ， 則 由 校 方 決 定 他 們 應 屬 於 哪 一 個 學 部 。 在

同 一 年 度 內，同 一 教 師 不 可 以 同 時 /先 後 申 請 兩 個 提

早 退 休 計 劃 。  

問  2：  資 訊 科 技 統 籌 員 ( I T  C o o r d i n a t o r) 可 否 參 加 是 項 計

劃 ？  

答  2：  由 於 資 訊 科 技 統 籌 員 不 是 常 額 教 師 ， 所 以 不 可 以 參

加 是 項 計 劃 。  

問  3：  學 生 輔 導 主 任 可 否 參 加 此 計 劃 ？  

答  3：  學 生 輔 導 主 任 可 以 參 加 此 計 劃 。  

問  4：  調 任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的 教 師 ， 可 否 申 請 提 早 退 休 特 惠

金 ？  

答  4：  若 由 任 職 常 額 教 席 的 教 師 ， 出 任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一

職 ， 這 位 教 師 是 可 以 參 加 此 計 劃 的 。  

問  5：  兼 職 的 教 師 ﹝ 例 如 0.5 教 師 ﹞ 可 否 參 加 此 計 劃 ？ 他

們 的 特 惠 金 將 如 何 計 算 ？  

答  5：  由 於 此 計 劃 是 有 一 定 的 限 額 ， 本 局 會 優 先 考 慮 有 助

紓 緩 校 內 超 額 教 師 情 況 的 申 請 。 若 兼 職 教 師 的 申 請

獲 得 批 准 ， 特 惠 金 將 以 申 請 人 的 最 後 實 任 職 位 薪 金

計 算 。  

問  6：  高 於 核 准 職 級 的 校 長 或 已 凍 結 支 薪 點 的 主 任 或 學 位

教 師 ， 將 如 何 計 算 他 們 的 特 惠 金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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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 6：  高 於 核 准 職 級 的 校 長 或 已 凍 結 支 薪 點 的 主 任 或 學 位

教 師，在 計 算 特 惠 金 時，他 們 最 後 實 任 職 級 的 月 薪 ，

是 凍 結 的 薪 級 點 ， 即 特 惠 金 也 用 此 計 算 。  

問  7：  何 謂 合 資 格 的 服 務 年 資 ？  

答  7：  任 何 被 認 可 為 資 助 學 校 薪 酬 計 算 的 年 資 ， 皆 可 作 服

務 年 資 計 算。但 任 職 於 資 助 學 校 為 非 合 資 格 教 師（ 即

U n q u a l i f i e d  T e a c h e r） 的 年 資 ， 將 不 獲 計 算 。  

問  8：  教 師 在 取 得 提 早 退 休 特 惠 金 後 ， 可 否 申 請 保 留 其 公

積 金 戶 口 ？  

答  8：  教 師 在 取 得 特 惠 金 後 ， 不 能 再 在 資 助 學 校 任 教 ， 所

以 沒 有 理 由 需 要 保 留 其 公 積 金 戶 口 。  

問  9：  會 否 接 受 逾 期 遞 交 的 申 請 ？  

答  9：  我 們 不 會 接 受 逾 期 申 請 。  

問  10：若 校 方 只 有 一 名 達 到 語 文 能 力 要 求 的 教 師 ， 而 該 教

師 參 加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， 校 方 可 否 推 薦 此 教 師 的 申

請 ？  

答  10：由 於 讓 達 到 語 文 能 力 要 求 的 教 師 參 加 提 早 退 休 計 劃

會 影 響 學 校 的 運 作 及 有 關 科 目 的 教 師 整 體 供 求 ， 因

此 學 校 不 應 推 薦 該 教 師 的 申 請 。  

問  11：若 有 超 額 教 師 的 學 校 的 校 長 獲 推 薦 參 加 此 計 劃 ， 騰

出 的 校 長 職 位 是 否 必 須 由 校 內 教 師 填 補 ， 而 不 能 公

開 招 聘 ？  

答  11：學 校 管 理 委 員 會 可 就 校 長 的 招 聘 ， 自 行 作 出 安 排 ；

惟 本 局 只 會 考 慮 有 助 紓 緩 校 內 超 額 教 師 情 況 的 申

請 。  

問  12：校 方 可 否 聘 用 已 簽 署 承 諾 書 參 加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的 教

師 ， 擔 任 學 校 利 用 其 他 資 源 ， 例 如 優 質 教 育 基 金 開

設 的 職 位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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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 12：所 有 獲 教 統 局 批 准 參 加 是 項 計 劃 的 教 師 在 提 早 退 休

日 期 生 效 後 ， 均 不 得 在 官 立 學 校 、 資 助 學 校 、 按 位

津 貼 學 校 或 直 接 資 助 學 校 擔 任 全 職 或 兼 職 的 教 席

（ 包 括 旨 在 為 學 校 提 供 額 外 教 師 而 以 公 帑 開 設 的 教

學 職 位，但 每 次 受 聘 不 超 過 90 天 的 日 薪 兼 職 工 作 除

外 ） 。 惟 校 方 可 以 聘 用 他 們 擔 任 由 學 校 運 用 其 它 資

源 ﹝ 例 如 優 質 教 育 基 金 ﹞ 而 開 設 的 非 常 額 編 制 的 教

職 。  

問  13：對 於 那 些 因 年 資 或 其 他 問 題 未 能 參 與 自 願 提 早 退 休

計 劃 的 過 剩 教 師 ， 教 統 局 可 有 其 它 安 排 ？  

答  13：本 局 一 直 致 力 協 助 過 剩 教 師 尋 找 教 職。除 要 求 學 校 /

辦 學 團 體 校 內 吸 納 或 屬 校 調 配 外 、 更 鼓 勵 學 校 採 用

教 職 共 享 、 彈 性 處 理 放 取 無 薪 假 期 等 。 此 外 ， 教 統

局 亦 於 網 上 發 放 教 職 空 缺 資 料 ， 推 出 提 早 退 休 計

劃 ， 更 於 2006 年初推出多項為穩定教師隊伍而設的紓

緩措施。相 信 教 職 空 缺 增 加，定 能 紓 緩 過 剩 教 師 的 情

況 。  

問  14：「 資 助 小 學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」 騰 出 的 空 缺 是 否 一

定 要 由 超 額 教 師 填 補 ？  

答  14：倘 學 校 有 此 空 缺 出 現 ， 應 立 即 以 空 缺 抵 銷 該 校 的 超

額 教 師 。 以 「 一 換 一 」 批 核 方 式 騰 出 的 空 缺 ， 必 須

用 以 吸 納 本 年 尚 未 獲 聘 用 的 超 額 教 師 。  

問  15：2007 年「 資 助 小 學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」有 多 少 限 額 ?

答  15：我 們 會 根 據 最 新 的 教 師 供 求 情 況 和 超 額 教 師 的 估 計

人 數，以 及 可 動 用 的 撥 款 額，釐 定 2007 年 可 參 加 計

劃 的 整 體 教 師 限 額。初 步 估 計 2007 年 的 批 核 限 額 不

多 。  

問  16：2007 年 「 資 助 小 學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」 是 否 只 供 有

縮 班 的 小 學 教 師 申 請 ？  

答  16：我 們 推 行 「 資 助 小 學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」 ， 旨 在 紓

緩 教 師 過 剩 的 問 題 。 在 本 年 度 推 行 的 提 早 退 休 計 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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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分 二 個 階 段 進 行 。 在 第 一 階 段 ， 我 們 只 會 邀 請 有

縮 減 班 數 的 學 校 推 薦 合 資 格 的 老 師 申 請 。 如 該 申 請

可 以 協 助 減 少 該 校 超 額 教 師 數 目 ， 便 會 得 到 考 慮 。

計 劃 第 一 階 段 完 成 後 ， 如 尚 有 剩 餘 限 額 和 有 需 要 進

行 第 二 階 段 以 改 善 教 師 過 剩 問 題 ， 我 們 會 於 五 月 份

邀 請 所 有 學 校 ， 不 論 於 二 零 零 七 /零 八 學 年 縮 班 與

否 ， 參 加 這 項 計 劃 。 在 第 二 階 段 ， 學 校 必 須 保 證 吸

納 他 校 一 位 超 額 教 師 ， 以 填 補 該 校 一 位 教 師 因 參 加

計 劃 而 出 現 的 空 缺，本 局 才 會 考 慮 該 名 教 師 的 申 請。

問  17：若 教 師 於 1951 年 9 月 1 日 出 生 ， 他 /她 應 否 被 計 算

為 56 歲 ？  

答  17：是 的 。 有 關 年 齡 計 算 ， 以 及 相 關 的 扣 減 因 子 ， 可 參

考 下 列 圖 表  

出生日期

在 
1.9.47 

2.9.47

- 

1.9.48

2.9.48

- 

1.9.49

2.9.49

- 

1.9.50

2.9.50

- 

1.9.51 

2.9.51

- 

1.9.52

計至 2007

年 9 月 1

日的年齡 

60 59 58 57 56 55 

扣減因子 
不合 

資格 
100% 75% 50% 25% 0 

最多可獲

得之特惠

金(最後

實職月薪

計) 

不合 

資格 
0 個月 3 個月 6 個月 9 個月 12個月 

 

 

 

 

教育統籌局 

二零零七年二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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